衢州市瑞文府小区道路景观等提升工程——排水槽采购清单：
	序号
	货物名称
	规格要求
	单位
	暂定数量
	最高限价（元）

	1
	不锈钢排水槽
	弧线型成品不锈钢排水沟，尺寸12*15cm、材质1.5mm厚201不锈钢
	米
	295
	120

	2
	不锈钢迷你水槽
	直线型成品不锈钢排水沟，尺寸12*15cm、材质1.5mm厚201不锈钢
	米
	1875
	140

	注：1.为了保证工程质量，货物质量必须达到国标要求，其型号、规格等不低于本表要求等，否则存在扣减造价的风险。2. 上述含税单价包括完成该项工作的材料费、运费、安装费、损耗、企业管理费、利润、规费、税金和风险等全部费用。3. 以上货物数量为暂定数量，最终结算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。



二、具体要求
1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，至所有货物运输到指定地址。关键节点工期：采购货物自合同签订后3日内完成供货。
2.投标总报价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清单数量报价，不得减少或增加，采购人不允许投标人擅自更换改变服务内容、质量标准、期限和追加项目费用。投标人自行综合考虑报价。采购人不再为本项目支付其它任何费用。无论供应商对报价是否有特别说明，均视为所报价格包含了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价格。
3.参与投标的产品必须满足要求并符合技术参数要求。 
4.采购人如有需要可自行勘察现场，掌握本项目的采购数量，准确编制采购报价。 
5.供应商需对产品的专利负责，并保证不伤害采购人的利益。在法律范围内，所有文字、商标、产品和技术侵权造成的相关费用，采购人概不负责。 
6.供应商产品与本技术要求不一致时，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予以说明，并由评标委员会鉴定供应商产品能否达到要求。如供应商没有在投标文件中提出异议，则视为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完全按照本招标文件要求。 
7.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模式结算，中标价为签约合同价，合同最终支付金额依据合同单价（即供应商投标货物单价）和采购人实际所需供货数量计算（调整范围仅限报价清单内产品）。在合同履约期期间内，无论任何原因引起的中标货物、运输成本的上涨，价格均不予调整，结算单价为中标单价。
8.货物经过检验后无损坏（或存在的故障和隐患均已全部排除或解决），并经检验合格，所有的技术文件已向采购人提交，验收视为合格。若因中标供应商产品质量问题导致验收不合格，中标供应商应及时予以处理，直至验收合格，期间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。
9.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，中标供应商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，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计算。
10.凡需国家强制性认证或认可的产品、需提供相应的证书和认可的标志。
11.中标供应商在货物到货、调试和验收期间应接受采购人或其委托单位的协调和管理，中标人应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，承担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事故责任及其发生的一切费用。

